
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
内设机构、负责人及办公电话

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、督查、后勤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，承担信息、安全、保密、政务公开、网站建设等工作，负责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的办理，负责调查研究、文字综合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主    任：李鹏    办公电话：31915177

（二）精细化管理综合协调处。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政策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，拟订城市精细化管理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，统筹组织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，协调指导重点交通枢纽、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，组织协调重大活动环境保障提升工作，统筹协调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业务工作，牵头组织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工作，负责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吴刚    办公电话：31911729
（三）政策法规处。负责法制工作，组织起草城市管理、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，负责城市管理、综合行政执法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宣传和培训工作,负责综合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,负责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工作,承办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相关工作,组织行政处罚听证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李燕姬  办公电话：31910518
（四）行政审批处（营商环境建设处）。负责行政审批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承担营商环境建设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佟国萍  办公电话：22516952
（五）数字城管处。拟订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数字化转型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。制定网络、应用系统、数据治理、网络安全等管理制度。统筹信息化建设，管理网络安全，组织开展城市管理和执法领域的大数据开发与应用。监督、协调、指导城市管理的数字化运行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张海东    办公电话：31910537
（六）安全信访处。负责城市管理、综合行政执法权限内各类投诉案件办理工作，负责城市管理、综合行政执法领域内安全生产的组织协调、监督管理和考核指导工作，参与有关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，负责城市管理、综合执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指挥协调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刘玉武  办公电话：31911745

（七）财务计划处。负责财务预（决）算、收支计划的编报、监督和管理,负责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,汇总编制市容环卫、园林绿化中长期及年度投资计划并监督实施，负责设施维护等专项资金的筹集、分配、平衡及监督执行,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，负责罚没款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及收入、罚没（暂扣）物品管理,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。 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马彬  办公电话：31915162
（八）市政设施管理处。起草市政设施（供水、排水设施除外）管理方面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，负责市政设施（供水、排水设施除外）管理工作，负责执法权限内市政设施管理方面执法业务的指导工作。负责市政设施（供水、排水设施除外）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师俊飞  办公电话：31910527
（九）风景园林绿化处。起草城市园林绿化管理、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,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城市公园、城市绿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。拟订绿化设施维护和改造年度计划，承担城市绿化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工作，会同规划部门承担城市“绿线”的监督和管理工作,审核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绿地比例和设计方案，审核公共绿化项目绿地比例和设计方案,组织城市绿化工程竣工验收、监督管理交接工作。指导和考核全市城市公园、城市绿化、群众绿化工作,监督检查全市绿化年度计划执行情况，承担绿化设施维护费的结算工作,负责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的城区绿化工作,负责执法权限内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执法业务的指导工作,负责城市园林绿化方面专项整治活动的策划与实施,负责相关业务考核和数据统计分析工作,负责城市园林绿化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工作。负责绿地占用、树木砍伐、移植及非正常修剪作业中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王雷    办公电话：

（十）市容秩序管理处。起草城市市容环境管理、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，负责全市市容环境秩序管理工作，负责街设公共设施的设置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市级投资项目管理工作，负责执法权限内市容环境管理、工商行政管理（无照商贩）、公安交通管理（侵占道路）方面执法业务的指导。负责市容环境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杜国军   办公电话：

（十一）环境卫生管理处。起草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，制定环卫设施设置标准和规范，负责全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，负责执法权限内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执法业务的指导工作，负责除雪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。负责城市环境管理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处    长：王勇    办公电话：31910500
（十二）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处。组织实施国家、省、市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，编制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规划、规范、标准，指导、协调和监督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建立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收运、处理工作体系，统筹协调实施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处理工作，承担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夏忠华  办公电话：31911753

（十三）城市照明广告管理处。起草城市照明和户外广告牌匾管理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，负责全市城市照明和户外广告牌匾管理工作。组织实施市级投资项目管理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袁宝军  办公电话：31915136
（十四）专业执法指导处。起草公用事业领域、建设市场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，负责执法权限内房产管理、环境保护管理（部分）、公用事业管理（自来水、燃气）、煤炭市场管理、城市规划管理、建筑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管理方面执法业务的指导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于滨    办公电话：31910511
（十五）机关党委办公室（人事处）。负责机关的对外宣传、党群工作，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的机构编制、人事管理、离退休干部工作。机关党委办公室与人事处合署办公。

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4-1号

处    长：瓮金福  办公电话：319151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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